
國立中興大學 10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04 年 1 月 13 日(星期二)上午 10:10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政修 
地點：圖書館六樓會議廳 
會議主持人：李德財校長(呂福興教務長代) 
出席人員：各招生委員(如簽到單)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一、104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於 103 年 12 月 5 日至 103 年 12 月 16 日辦理考生網路報名，

共計 6,702 位考生人報名，經招生系所進行考生應考資格審查，有 2 位考生未符合應考資格，

完成報名考生人數為 6,700 名（103 學年度完成報名考生人數為 6,241 名）；各系所考生人數

如附件一（p.3~5），考生來源統計如附件二（p.6~9）。 
二、本次招生考試訂於 104 年 2 月 13 日、2 月 14 日辦理筆試測驗，考區設於本校綜合大樓及明

德高中等 2 個考區。 
三、本次考試之閱卷日期為 2 月 24 日至 3 月 2 日(例假日不閱卷)，每日閱卷時間自上午 8 時 30

分至下午 8 時；3 月 3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。敬請各單位主管提醒閱卷教師務必準

時完成閱卷工作。 
四、請各辦理面試系所於 3 月 12 日中午 12:00 前公告考生個人之面試時間，並依簡章所訂定之

面試日期辦理面試作業，並於 3 月 23 日上午 10:00 前將面試成績送至招生組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第一案： 
案由：擬提供身心障礙考生服務以協助考生進行筆試測驗，提請  討論。 
說明：  

本次考試報名考生計有四位身心障礙考生申請提供特殊服務： 
一、腦性麻痺考生 1 位：因四肢張力異常、肌力下降、書寫困難，申請延長每節考試時間

50 分鐘、專人代寫答案或打字。該考生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醫師診斷證明。 
二、顏殘考生 1 位：因神經受損，申請延長考試時間。該考生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三、肢體障礙考生 2 位：分別因下肢障礙以輪椅代步及右肩骨折，申請提供大桌面桌子。該

2 名考生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決議： 

一、同意腦性麻痺考生延長每節考試時間 50 分鐘、顏殘考生延長每節考試時間 20 分鐘。 
二、其餘照案通過。 

第二案： 
案由：請審定 104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經費收支預算表，請  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經費收支預算表係依據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編列，經費預算表如附件三

(p.10~11)。 
二、碩士班系所作業費以 5,000 元為基數，每增 1 名考生另加 20 元。系所作業費分配表如

附件四(p.12~13)。 
三、碩士班辦理審查及面試系所之面試及審查作業費，以報名費之 30%編列，各系所作業費

及面試審查費以實際進入審查面試人數為準，至多以招生名額 3 倍編列。面試及審查作



業費將於第 3 次招生委員會(第一次放榜會議)確定參加面試人數後，另行製表通知相關

系所報支。 
四、閱卷期間擬提供閱卷教師中餐及晚餐便當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(10:38)。 


